
证券代码：600276� � � � � �证券简称：恒瑞医药 公告编号：临2021-136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

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子公司苏州盛迪亚生物医药

有限公司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核准签发关于氟唑帕利胶

囊、贝伐珠单抗注射液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将于近期开展临床试验。 现将相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物的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 氟唑帕利胶囊 贝伐珠单抗注射液

剂型 胶囊剂 注射剂

申请事项 临床试验 临床试验

受理号 CXHL2101303 CXSL2101206

审批结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及有关规定， 经审查，

2021年7月19日受理的氟唑帕利胶囊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

求，同意按照提交的方案开展临床试验。 具体为：氟唑帕利联

合贝伐珠单抗对比卡培他滨联合贝伐珠单抗用于不可切除或

转移性结直肠癌一线维持治疗的Ib/III期临床研究 （方案编

号：SHR3162-III-308）。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及有关规定， 经审查，

2021年7月19日受理的贝伐珠单抗注射液符合药品注册的有

关要求，同意按照提交的方案开展临床试验。 具体为：氟唑帕

利联合贝伐珠单抗对比卡培他滨联合贝伐珠单抗用于不可切

除或转移性结直肠癌一线维持治疗的Ib/III期临床研究（方案

编号：SHR3162-III-308）。

二、药物的已获批情况

2020年12月， 公司的氟唑帕利胶囊获批用于既往经过二线及以上化疗的伴有胚系

BRCA突变 (gBRCAm) 的铂敏感复发性卵巢癌、 输卵管癌或原发性腹膜癌患者的治疗；

2021年6月，获批用于铂敏感的复发性上皮性卵巢癌、输卵管癌或原发性腹膜癌成人患者

在含铂化疗达到完全缓解或部分缓解后的维持治疗。

2021年6月，公司的贝伐珠单抗注射液（商品名：艾瑞妥）获批用于转移性结直肠癌和

晚期、转移性或复发性非小细胞肺癌；2021年9月，获批用于复发性胶质母细胞瘤。

三、药物的其他情况

氟唑帕利是一种聚腺苷二磷酸核糖聚合酶（poly(ADP-ribose)polymerase,PARP）

抑制剂，可特异性杀伤BRCA突变的肿瘤细胞。 经查询，国外有同类产品Olaparib（商品名

Lynparza）、Rucaparib（商品名Rubraca）、Niraparib（商品名Zejula）和Talazoparib

（商品名Talzenna）于美国获批上市销售；国内再鼎医药的甲苯磺酸尼拉帕利胶囊（商品

名则乐）、百济神州的帕米帕利胶囊（商品名百汇泽）已获批上市，Olaparib已在国内上

市。 2020年Olaparib（商品名Lynparza）、Rucaparib（商品名Rubraca）和Niraparib（商

品名Zejula）全球销售额合计约为24.21亿美元。 截至目前，氟唑帕利相关项目累计已投入

研发费用约为45,338万元。

贝伐珠单抗是一种人源化抗VEGF单克隆抗体，由中外制药和罗氏的子公司基因泰克

合作开发， 最早2004年由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 商品名为Avastin （安维

汀），目前已在中国和全球多个国家上市销售。 除安维汀及艾瑞妥外，国内目前有3个贝伐

珠单抗注射液获批上市，分别为齐鲁制药的安可达、信达生物的达攸同和山东博安生物的

博优诺。同时，国内多家企业的同类产品已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递交上市申请，目前状态

为“在审评审批中” ，包括绿叶制药、贝达药业、百奥泰等。经查询EvaluatePharma数据库，

安维汀2020年全球销售额约53.24亿美元。截至目前，贝伐珠单抗相关项目累计已投入研发

费用约为26,310万元。

四、风险提示

根据我国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 药物在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后，尚

需开展临床试验并经国家药监局审评、审批通过后方可生产上市。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的前期研发以及产品从研

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

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公司将按国家有关规定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并及

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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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

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子公司苏州盛迪亚生物医药

有限公司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核准签发关于盐酸伊立替

康脂质体注射液、SHR-1701注射液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将于近期开展临床试

验。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物的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 盐酸伊立替康脂质体注射液 SHR-1701注射液

剂型 注射剂 注射剂

申请事项 临床试验 临床试验

受理号 CXHL2101304 CXSL2101202

审批结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及有关规定， 经审查，

2021年7月19日受理的盐酸伊立替康脂质体注射液符合药品

注册的有关要求， 同意本品开展临床试验， 具体为：

SHR-1701联合伊立替康脂质体对比研究者选择的化疗二线

治疗晚期或转移性食管鳞癌的随机、开放、阳性药对照、多中

心Ⅱ/Ⅲ期临床研究（SHR-1701-Ⅱ/Ⅲ-31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及有关规定， 经审查，

2021年7月15日受理的SHR-1701注射液符合药品注册的有

关要求，同意开展临床试验，具体为：SHR-1701联合伊立替

康脂质体对比研究者选择的化疗二线治疗晚期或转移性食管

鳞癌的随机、 开放、 阳性药对照、 多中心Ⅱ/Ⅲ期临床研究

（SHR-1701-Ⅱ/Ⅲ-312）

二、药物的其他情况

盐酸伊立替康是喜树碱的半合成衍生物。喜树碱可特异性地与拓扑异构酶I结合，后者

诱导可逆性单链断裂，从而使DNA双链结构解旋；盐酸伊立替康及其活性代谢物SN-38可

与拓扑异构酶I-DNA复合物结合，从而阻止断裂单链的再连接。 盐酸伊立替康脂质体注射

液最早由Merrimack� Pharmaceuticals公司开发， 商品名为Onivyde?，2015年10月22日

在美国批准，2016年10月在欧盟获批，适应症为与氟尿嘧啶和亚叶酸合用用于治疗已经使

用吉西他滨化疗不佳的晚期胰腺癌患者。 国内暂无盐酸伊立替康脂质体注射剂上市销售。

经查询，伊立替康相关剂型2020年全球总销售额约为6.88亿美元。截至目前，盐酸伊立替康

脂质体注射液相关研发项目累计已投入研发费用约为8,675万元。

SHR-1701可以促进效应性T细胞的活化，同时还可有效改善肿瘤微环境中的免疫调

节作用，最终有效促进免疫系统对于肿瘤细胞的杀伤。 SHR-1701注射液已在中国开展多

项实体瘤临床试验，并在澳洲开展I期临床试验。 经查询， Merck� KGaA公司、普米斯生物

技术、苏州创胜集团、博际生物医药、齐鲁制药、友芝友的同类产品在国内外处于临床试验

阶段，适应症以晚期恶性肿瘤为主。 国内外尚无同类产品获批上市，亦无相关销售数据。 截

至目前，SHR-1701相关项目累计已投入研发费用约为22,217万元。

三、风险提示

根据我国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 药物在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后，尚

需开展临床试验并经国家药监局审评、审批通过后方可生产上市。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的前期研发以及产品从研

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

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公司将按国家有关规定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并及

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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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21年9月28日在北京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会议文件于2021年9月14日以电子邮件

方式发出。 会议由高迎欣董事长召集并主持。 会议应到董事18名，高迎欣董事长、郑万春副

董事长及赵鹏、刘纪鹏、李汉成、刘宁宇、袁桂军共7位董事现场出席会议；张宏伟、卢志强、

刘永好副董事长及史玉柱、吴迪、宋春风、翁振杰、杨晓灵、解植春、彭雪峰、曲新久共11位董

事通过电话/视频连线参加会议。 本次会议应列席监事9名，实际列席9名。 会议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所形成决议合法、

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关于调整部分总行部门设置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关于同方国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集团统一授信的决议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本公司网站。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关于调整民生置业有限公司2021年度非授信类关联交易预算的决议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本公司网站。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关于中国民生银行2021年第三季度呆账核销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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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21年9月28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方国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集团统一授信的议案》，同

意给予同方国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方国信” ）集团最高授信额度205亿元人

民币，支用限额205亿元人民币，期限二年。业务品种包括：1.公司授信业务项下包括但不限

于贷款（含贸易融资）、票据承兑和贴现、透支、特定目的载体投资、开立信用证、保理、保

函、贷款承诺等表内外业务品种；2.金融市场业务项下包括但不限于同业拆借、债券投资等

金融市场业务品种；3.低风险业务品种；4.同方国信及其下属子公司与本公司附属机构开展

的各项授信类业务。 上述1-4项业务品种的使用，除同业拆借外均不得为信用方式；各项产

品利率、费率不低于同期同业平均定价标准，且须符合《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

交易管理办法》的定价原则和具体定价要求。

● 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回避事宜：

上述交易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翁振杰先生未参与表决。

● 关联交易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本公司正常授信业务，对本公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及审议程序

本笔关联交易额度占本公司2020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4.46%，占本公司2021年第二季

度末未经审计资本净额的2.85%。 根据《公司法》《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

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特别规定》《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笔关联交易由本公司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

委员会审核后，提交董事会批准。

2021年9月22日，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2021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上述关联交易并提交董事会审议。

2021年9月28日，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批准上述关联交易。

《关于同方国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集团统一授信的议案》同意17票，反对0票，弃权0

票，关联董事翁振杰先生未参与表决。

二、关联方介绍

同方国信及其子公司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4.57%，本公司

董事翁振杰先生担任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因此，同方国信及其关联企业为

本公司关联法人。

同方国信成立于2007年，目前注册资本25.74亿元人民币。集团主要经营分为基础设施

板块和金融板块。 截至2020年末，集团经审计合并报表的资产总额为3,002亿元人民币，负

债总额为2,431亿元人民币， 资产负债率81%；2020年集团实现合并收入132亿元人民币，

净利润45亿元人民币。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主要内容：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同意给予同方国信集团最高授信额度

205亿元人民币，支用限额205亿元人民币，期限二年。 业务品种包括：1.公司授信业务项下

包括但不限于贷款（含贸易融资）、票据承兑和贴现、透支、特定目的载体投资、开立信用

证、保理、保函、贷款承诺等表内外业务品种；2.金融市场业务项下包括但不限于同业拆借、

债券投资等金融市场业务品种；3.低风险业务品种；4.同方国信及其下属子公司与本公司附

属机构开展的各项授信类业务。 上述1-4项业务品种的使用，除同业拆借外均不得为信用

方式。

定价政策：各项业务品种利率、费率执行本公司定价政策且不低于同期同业平均定价

标准，且须符合《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定价原则和具体定价

要求。

四、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对同方国信的关联交易是本公司正常授信业务，对本公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

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公司独立董事刘纪鹏、李汉成、解植春、彭雪峰、刘宁宇、曲新久发

表了独立意见，认为以上关联交易属于本公司正常业务，交易方案符合一般商业条款原则

以及本公司上市地有关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的要求，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监管要

求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

法》及其他制度规定，交易公允，没有发现存在损害本公司及本公司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

情形。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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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21年4月29日经第八届董事

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同意民生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置业” ）及其控股、参股子公

司2021年度与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以下简称“本集团” ）发生各项非授信类关联交易，

预算总金额88.69亿元人民币，详见2021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本公司网站发

布的《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2021-023）。 2021年9月28日，经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审议， 同意将民生置业2021年度非授信类关联交易预算金额由原审批的

11.61亿元人民币调整为12.48亿元人民币，实际共调增0.87亿元人民币。 本次调整后，民生

置业及其控股、 参股子公司2021年度非授信类关联交易预算金额由原审批的88.69亿元人

民币调整为89.56亿元人民币。

● 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回避事宜：

上述交易为关联交易，不涉及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况。

● 关联交易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本公司正常业务，对本公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及审议程序

根据《公司法》《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特别规定》《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

办法》等相关规定，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2021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民生置业有限公司2021年度非授信类关联交易预算的议案》，民生置业2021

年度拟与本集团发生的各项非授信类关联交易预算概要如下：

1.物业管理类业务，预算金额6.28亿元人民币；

2.股权转让类业务，预算金额2.50亿元人民币；

3.理财收益类业务，预算金额0.15亿元人民币；

4.投资管理类业务，预算金额0.41亿元人民币；

5.服务类业务，预算金额3.14亿元人民币。

调整后， 民生置业2021年度非授信类关联交易预算金额由11.61亿元人民币调整为

12.48亿元人民币，调增0.87亿元人民币；民生置业及其控股、参股子公司2021年度非授信

类关联交易预算金额达到89.56亿元人民币， 合并计算2021年第二季度末民生置业及其控

股、参股子公司授信余额24亿元人民币，其关联交易预算总金额为113.56亿元人民币，占本

公司2021年第二季度末未经审计资本净额比例1.58%，占本公司2020年末经审计净资产比

例2.47%。 根据《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民生置业及其控

股、 参股子公司2021年度非授信类关联交易预算由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核通过

后，提交董事会审议批准。

2021年9月22日，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2021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上述关联交易并提交董事会审议。

2021年9月28日，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批准上述关联交易预算。

《关于调整民生置业有限公司2021年度非授信类关联交易预算的议案》同意17票，反

对0票，弃权0票。

二、关联方介绍

民生置业成立于2009年9月16日，由本公司工会委员会全资出资成立，注册地址：郑州

市郑东新区心怡路278号9层901号，注册资本5,000.00万元人民币。根据本公司《关联交易

管理办法》的规定，按照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认定民生置业为本公司关联方。

民生置业2020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15.33亿元人民币、 负债总额4.17亿元人民币；

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4.90亿元人民币，实现净利润0.32亿元人民币。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主要内容

民生置业2021年度拟与本集团发生的各项非授信类关联交易预算概要如下：

1.物业管理类业务，预算金额6.28亿元人民币；

2.股权转让类业务，预算金额2.50亿元人民币；

3.理财收益类业务，预算金额0.15亿元人民币；

4.投资管理类业务，预算金额0.41亿元人民币；

5.服务类业务，预算金额3.14亿元人民币。

（二）定价政策说明

定价政策说明：各项交易价格均按照市场标准执行。

四、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与民生置业及其控股、参股子公司的关联交易是本公司正常业务，对本公司经营活动

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公司独立董事刘纪鹏、李汉成、解植春、彭雪峰、刘宁宇、曲新久发

表了独立意见，认为以上关联交易属公司正常业务，交易方案符合一般商业原则以及本公

司上市地有关法律法规，监管部门要求，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监管部门要求及《中

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及其他

制度规定，交易公允，没有发现存在损害本公司及本公司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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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现场召开时间：2021年9月28日下午14时30分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9月28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9月28日上午9：

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9月28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4、召开方式：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杨仁贵先生

7、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情况如下：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人， 代表股份276,376,64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6.9987％。 无股东出席现场会议。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9人，代表股份8,665,18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0.8465％。 无

中小股东出席现场会议。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

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会议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过合并现场投票结果，各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1.00�《对外担保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6,343,8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81％；反对28,2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2％；弃权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632,3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215％；反对28,2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254％；弃权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31％。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2.00�《关于为京蓝环境建设（北京）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6,344,8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85％；反对27,5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0％；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633,3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330％；反对27,5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174％；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6％。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3.00�《关于为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6,344,8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85％；反对27,5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0％；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633,3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330％；反对27,5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174％；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6％。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4.00�《关于为沐禾威县农业供水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6,344,8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85％；反对27,5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0％；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633,3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330％；反对27,5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174％；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6％。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华城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武瑶瑶、刘冬燕

3、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本次会议的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711� � � � � � � � �证券简称：京蓝科技 公告编号：2021-106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进展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蓝科技” 、“公司” 、“上市公司” ）于2021年8

月26日发布了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 在“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第十节财务报告/十

四、承诺及或有事项/2、或有事项”章节中披露了以下事项：

“2020年1月，原告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海农商行” ）

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为由，起诉天津北方创业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市

政” ）、高学刚、应泽从、鲁军、天津兰友煤炭贸易有限公司、天津北控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京蓝北方园林（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园林” ）。 2020年8月，天津市第三中

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津03民初24号一审民事判决书， 判令原告有权以被告天津北控工程

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质押物（京蓝科技股票22,603,153股）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

在质押担保范围内优先受偿，被告高学刚、应泽从、鲁军、天津兰友煤炭贸易有限公司、京蓝

北方园林(天津)有限公司在担保范围内对创业市政公司的全部欠款（贷款本金8,700万及

利息454.38万、复利、罚息）承担连带给付责任。 北方园林不服一审判决，已提起上讼，认为

本案担保事项未履行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程序，担保合同并不是北方园林的真实意思表

示，对北方园林不发生法律效力，原告在签署借款合同时未尽到最基本的注意义务，请求法

院改判北方园林不承担连带给付责任，目前案件正在审理中。 根据律师事务所出具该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的法律分析法律意见，北方园林不应承担连带给付责任。 ” 现本案有了

新的进展，公司对其予以公告。

一、本次上诉受理的基本情况

北方园林在收到一审判决后，于2020年9月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天津

高院” ）提起上诉，天津高院于2021年1月28日立案，于2021年5月7日开庭进行了审理，现

已出具二审判决书。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一）上讼各方当事人

上诉人（一审被告）：京蓝北方园林(天津)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一审被告：天津北方创业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高学刚、应泽从、鲁军、天津兰友煤炭

贸易有限公司、天津北控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二）上讼请求

1、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改判驳回滨海农商行要求北方园林承担连带给付责任的诉讼

请求，即北方园林不承担连带给付责任；

2、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由滨海农商行承担。

（三）上诉主要理由

1、京蓝科技收购北方园林重组项目关键节点

京蓝科技于2016年10月启动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收购北方园林90.11%股权同

时募集配套资金的重大资产重组项目；2017年6月1日， 京蓝科技收到中国证监会通知，本

次重组获得有条件通过；2017年7月24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正式的核准批复文件。 收到

批复文件后，公司积极推动股权过户等后续实施工作。

2017年7月28日，京蓝科技完成了对北方园林64.94%股权的过户及对北方园林董事会

改选工作，北方园林自此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基于京蓝科技与交易对方之间的对赌协议

约定，高学刚仍担任北方园林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2017年9月15日，北方园林90.11%股权

全部过户至京蓝科技。

对于重组有关事项，京蓝科技作为上市公司以及北方园林在新三板挂牌期间均按照规

定多次发布了相关公告。

2、本次担保事项未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

（1）本次保证合同签署的时间为2017年8月28日，处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的股权

交割实施阶段。根据滨海农商行在诉讼过程中向法院提供的北方园林董事（股东会）决议，

该决议系由北方园林原股东北方市政、高学刚、高学强、高作宾、高作明、杨春丽于2018年8

月11日做出，而此时北方市政、高作宾、高作明已不是北方园林的股东，无权就北方园林对

外担保事项作出决议。并且高学刚系北方市政的控制人，是北方市政的关联方，在北方园林

董事（股东会）决议中，高学刚及北方市政均应当回避表决。

（2）北方园林本次股东会召开前未按照《公司法》及《北方园林章程》规定提前15天

向全体股东发出股东会召开通知，导致上市公司对其审议的北方园林为北方市政担保一事

毫不知情，未能行使股东权利。 同时，北方园林此时已是上市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根据中国

证监会《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关于规范

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上市公司控

股子公司对外担保应经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可执行，因京蓝科技当时无

从知悉该事项因此导致上市公司未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

北方园林本次股东会召开程序不合法，且是由无权利人作出而形成，因此为无效决议；

本事项亦未经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由此签署的保证合同亦是无效合同，不

具有法律效力。

3、滨海农商行在询证函中确认不存在北方园林为其他单位提供的、以滨海农商行为担

保受益人的担保

北方园林在进行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审计工作时， 所聘的会计师事务所向

滨海农商行发出了审计业务银行询证函，滨海农商行在询证函中确认不存在北方园林为其

他单位提供的、以滨海农商行为担保受益人的担保。

滨海农商行在本次诉讼案件中要求北方园林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与其此前在询证函中

所确认的事项自相矛盾，其诉讼请求不成立，北方园林不应承担担保责任。

4、一审判决认定滨海农商行“对公司机关决议内容的审查进行了形式审查，尽到了必

要的注意义务” ，与事实相悖，认定事实错误。

（1）本案一审证据足以认定滨海农商行与北方园林签订保证合同时，知道（或应当知

道）北方园林的控股股东已发生变更。

（2）滨海农商行对案涉北方园林《企业最高权力机构确认单》所列明的股东会成员不

完整、不真实是明知的，而且对北方市政、高学刚、高学强、高作明、杨春丽、高作宾无权就担

保事项做出决议也是非常清楚的。

（3） 滨海农商行明知北方园林没有对案涉担保事项履行内部决策程序，《董事 （股

东）会决议》为无效的决议文件，不是北方园林的意思表示，却仍签订案涉《保证合同》，具

有明显的主观恶意。

综上，本案一审证据足以证明滨海农商行不仅未尽到最基本的注意义务，而且在与北

方园林签订《保证合同》时带有明显的主观恶意和欺骗的故意，一审判决认定滨海农商行

尽到了必要的注意义务、是善意的，明显与事实相悖，是错误的。

5、案涉《保证合同》未经北方园林股东大会决议，不是北方园林的意思表示，对北方园

林不发生法律效力，一审判决认定《保证合同》有效并判决北方园林承担连带给付责任，法

律适用错误。

（1）北方园林没有就案涉担保事项履行过内部决议程序，案涉《董事（股东）会决议》

属于无效、虚假决议文件，《保证合同》不是北方园林的意思表示，对北方园林不发生法律

效力。

（2）滨海农商行作为专业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明知北方市政、高学刚等人无权就案涉

担保事项做出决议的情况下，却仍要求北方市政、高学刚等人按照滨海农商行的《董事（股

东）会决议》样本文件作出决议，并与北方园林签订《保证合同》，不仅不属于善意，而且主

观恶意明显，属于自甘风险，应自行承担全部不利后果。 同时，北方园林在进行2017年度、

2018年度、2019年度审计工作时，所聘的会计师事务所向滨海农商行发出了审计业务银行

询证函，滨海农商行在询证函中确认不存在北方园林为其他单位提供的、以滨海农商行为

担保受益人的担保。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滨海农商行尽到了必要的注意义务、案涉担保合同有效，并判决北

方园林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

三、判决情况及拟采取的措施

（一）判决结果

2021年9月26日， 京蓝科技及北方园林收到了天津高院出具的 《民事判决书》

（（2021）津民终113号），判决结果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拟采取的措施

公司认为本次担保事项发生在京蓝科技收购北方园林的收购过渡期内，高学刚的行为

严重超越了其法定代表人的权限， 担保事项实质上是高学刚等人利用收购交割过渡期间

隙，通过恶意隐瞒、伪造虚假决议文件所故意实施的侵害北方园林、京蓝科技利益的行为。

滨海农商行在明知北方园林股东会决议是由高学刚等无权利人做出的无效决议情况下，仍

与北方园林签订保证合同，其办理程序存在重大缺陷，其行为存在主观恶意，属于自甘风

险，应自行承担全部不利后果。

北方园林及京蓝科技都是担保事项的受害者，对于二审判决结果，京蓝科技及北方园

林聘请的专业律师认为本案判决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 为保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利益，京蓝科技后续将协助北方园林以事实和法律为依据，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请求

改判判决结果。

四、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一）本次公告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事项涉及金额共计为

20,497.04万元，占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比例为9.01%，

未达到临时披露标准。 案件详情如下表所示：

序号 发生时间 基本案情 涉案金额/万元 受理法院 进展

1 2021-9-24 李光义诉北方园林租赁合同纠纷 69.29 天津市静海区人民法院 尚未开庭

2 2021-9-15

温州瓯江口产业聚集区土地储备中心申请北方园林、

天津海林生态建设股份公司、温州北方园林建设有限

公司解除项目合同等纠纷

5,000.00 温州仲裁委员会 尚未开庭

3 2021-9-13

齐伟诉兴安盟沐禾节水工程设备有限公司、京蓝沐禾

节水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蓝沐禾” ）给付其

垫付的材料费等费用纠纷

6.31

科尔沁右翼前旗人民法

院

审理中

4 2021-9-13

江苏华辰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诉京蓝沐禾采购合同

纠纷

419.22 北京仲裁委员会 审理中

5 2021-9-13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赤峰分行诉京蓝沐禾、京蓝科

技借款合同纠纷

909.79 赤峰市红山区人民法院 尚未开庭

6 2021-9-1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固安支行诉北京中鼎荣

胜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刘浩、京蓝生态科技有限

公司、京蓝科技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990.00 河北省固安县人民法院 未开庭

7 2021-9-1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固安支行诉廊坊市斯塔

克商贸有限公司、卢万国、京蓝生态科技有限公司、京

蓝科技金融借款纠纷

990.00 河北省固安县人民法院 未开庭

8 2021-9-1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固安支行诉京蓝生态科

技有限公司、京蓝科技、廊坊市聚新再生资源回收有

限公司、张峰硕金融借款纠纷

321.30 固安县人民法院 未开庭

9 2021-9-1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固安支行诉廊坊市燃华

商贸有限公司、姚犇、京蓝生态科技有限公司、京蓝科

技金融借款纠纷

994.51 固安县人民法院 未开庭

10 2021-9-1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固安支行诉北京易成美

家商贸有限公司、高晓军、京蓝生态科技有限公司、京

蓝科技金融借款纠纷

999.00 固安县人民法院 未开庭

11 2021-9-1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固安支行诉廊坊市中晋

润成商贸有限公司、段成钢、京蓝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京蓝科技金融借款纠纷

940.38 固安县人民法院 未开庭

12 2021-9-7

翁牛特旗秀川造林有限责任公司诉京蓝沐禾劳务合

同纠纷

96.30

翁牛特旗人民法院调解

委员会

达成调解

13 2021-9-3

巴林右旗泽龙水利节水工程有限公司诉内蒙古通辽

市科尔沁左翼中旗农牧局、京蓝沐禾劳务合同纠纷

422.59

通辽市科尔泌左翼中旗

人民法院

尚未开庭

14 2021-8-30 孙倩诉京蓝能科技术有限公司劳动争议 5.96

北京市朝阳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委员会

未开庭

15 2021-8-27 赤峰友发商贸有限公司诉京蓝沐禾返还质保金纠纷 6.49 赤峰市红山区人民法院 尚未出判决结果

16 2021-8-23

内蒙古瀚盛同仓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诉京蓝沐禾劳务

合同纠纷

493.50 赤峰市红山区人民法院 尚未出判决结果

17 2021-8-23 郑州市神龙泵业有限公司诉京蓝沐禾采购合同纠纷 1.25 赤峰市红山区人民法院 尚未出判决结果

18 2021-8-23

浙江双良商达环保有限公司诉京蓝沐禾采购合同纠

纷

579.86 北京仲裁委员会 尚未出判决结果

19 2021-8-23

河北泉恩高科技管业有限公司诉京蓝沐禾采购合同

纠纷

28.10 北京仲裁委员会 尚未出判决结果

20 2021-8-20 李宝齐起诉北方园林欠付工程款纠纷 770.00

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人

民法院

尚未开庭

21 2021-8-20 江苏盈德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诉北方园林工程款纠纷 227.55 天津滨海法院

提出管辖权异议

阶段

22 2021-8-20

浙江双良商达环保有限公司诉京蓝环境科技有限公

司设计合同纠纷

502.25 北京仲裁委员会 未开庭

23 2021-8-19

赤峰业胜电气设备有限公司诉京蓝沐禾买卖合同纠

纷

71.85 敖汉旗人民法院 尚未出判决结果

24 2021-8-19

内蒙古瀚盛同仓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诉京蓝沐禾买卖

合同纠纷

12.60 赤峰市红山区人民法院 尚未出判决结果

25 2021-8-19 凉城县佰盈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诉京蓝沐禾劳务纠纷 300.00 赤峰市红山区人民法院 尚未出判决结果

26 2021-8-19

合肥伟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诉京蓝沐禾劳务合同纠

纷

828.89 赤峰市红山区人民法院 审理中

27 2021-8-18

天津海纳创业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诉北方园林工

程款纠纷

57.93 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 审理中

28 2021-8-16

天津市隆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诉北方园林欠付工程

款纠纷

317.10 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 调解中

29 2021-8-11 雷井会诉京蓝沐禾借款合同纠纷 301.00 赤峰市红山区人民法院 尚未出判决结果

30 2021-8-11

敖汉新惠晟泰水利工程施工队诉京蓝沐禾劳务合同

纠纷

8.55 敖汉旗人民法院 尚未出判决结果

31 2021-8-10

大连圣宝利行雕塑艺术工程有限公司起诉北方园林

采购合同纠纷

350.07 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 尚未开庭

32 2021-7-26

驻马店市园林绿化中心仲裁北方园林驻马店PPP项

目

2,030.17 驻马店仲裁委员会 尚未开庭

33 2021-5-19

天津市园林宜兴埠花圃诉北方园林、京蓝沐禾、内蒙

古辽河工程局股份有限公司、固安县水务局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纠纷

59.41 河北省固安县人民法院 达成调解

34 2021

北方园林诉潍坊市建投工程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借贷

纠纷

1,200.61 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 已判决

35 2020-12

天津海纳创业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诉北方园林建

设工程纠纷

47.05 天津市静海区人民法院 达成调解

36 2020-12

天津海纳创业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诉北方园林建

设工程纠纷

18.51 天津市静海区人民法院 达成调解

37 2020-11

天津市西青区连起工程队诉北方园林建设工程合同

纠纷

109.67 河南省西华县人民法院 达成调解

38 2020

河南亿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诉汤阴京蓝建设有限公

司借贷纠纷

10.00 河南省汤阴县人民法院 达成调解

（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针对本次诉讼事项，北方园林已委托专业律师积极应诉，后续将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

再审，最终审理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依据会计准则的要求和案件进展的实际情况进

行相应的会计处理，该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经营成果的影响以日后实际发生额为准。

目前，一审判决已生效，北方园林存在被滨海农商行强制执行的可能。同时未来申请再

审的结果亦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案件，如有进展将及时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风险，谨慎投资。

六、备查文件

天津高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00308� � � � � � � � � � � � � �股票简称：华泰股份 编号：2021-038

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

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公司近期股价波动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1年9月24日、9月27日、9月28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

计超过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属于异常波动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不存在其他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目前均不存在与

公司有关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

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 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

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况情况

经公司自查， 公司目前尚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以

及热点概念事项等。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自查，未出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其他重要股东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公告事项外，公司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

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相关风险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本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和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9月28日

证券代码：603577� � � � � � � � �证券简称：汇金通 公告编号：2021-083

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9月24日召开了第

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

案》。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711号）核准，根据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授权，同意董事会就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后办理《公司章程》中有关条款修改、注册资

本变更， 并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 公司注册资本由288,268,235元增加至339,139,

100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9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

的《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80）。

公司于2021年9月28日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由青岛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签发的《营业执照》，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007602635757

名称：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青岛胶州市杜村镇寺后村

法定代表人：刘锋

注册资本：叁亿叁仟玖佰壹拾叁万玖仟壹佰元整

成立日期：2004年04月06日

营业期限：2004年04月06日至 年 月 日

经营范围：锅炉辅助设备、输变电铁塔、钢管杆、钢管塔、钢管变电构支架、微波通讯塔、

金属结构、风力发电设备、光伏发电设备、海洋工程装备、预制装配式建筑构件、抗震支架、

支吊架研发、设计、制造、铁塔的研发、制造、销售及安装（特种设备除外），压力容器的销

售，建筑工程、建筑安装工程、建筑装饰工程、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电力工程设计、施工，电

力设施承装、巡检、巡视、巡查，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电力线路及设备安装，房屋建筑工程

施工，土石方工程施工，市政公用工程施工，建筑机械设备安装，钢结构安装工程施工，地基

与基础工程，建筑劳务分包，批发、零售：钢材、五金、风力发电设备辅件、零件，热镀锌（仅

限分支机构生产经营）， 经营本企业自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

零配件、 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

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29日

证券代码：000826� � � � � � � � �证券简称：启迪环境 公告编号：2021-140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根据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公司及部分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事

项已于近日实施完成，本次新增担保总额为94,054.59万元。

2、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为部分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因相关借款到期还款，已全部或

部分解除相关担保事项，本次解除担保总额为76,831.67万元。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1,382,232.02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3.02%（其中： 公司为各级全资、 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为1,

361,478.01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1.47%）。

一、对外担保进展情况概述

1、本次新增担保情况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依据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

2020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实施对外担保事项， 近期新增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94,054.59万元， 公司为非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超股权比例担保已落实反担保等相关增

信措施。

2、本次解除担保情况

本次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解除担保76,831.67万元， 为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为控股子公

司提供的担保解除。

3、担保调剂情况

根据公司股东大会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及相关授权，应公司经营发展及融

资需要，对公司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控股子公司启迪城市服务集团有

限公司对外担保额度中的55,300万元调剂至启迪数字环卫（郑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郑州数字环卫” ）、乌海启洁城市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乌海启洁” ）、通辽市启城

城市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辽启城” ）、合加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

加新能源” ），上述调剂符合公司相关担保授权关于担保要求、担保有效期及控股子公司

对母公司提供担保额度调剂的规定。

本次调剂后，郑州数字环卫对公司的可用担保额度为35,600万元；乌海启洁对公司

的可用担保额度为2,100万元；通辽启城对公司的可用担保额度为2,500万元；合加新能

源对公司的可用担保额度为15,100万元。

二、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1,382,232.02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3.02%（其中： 公司为各级全资、 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为1,

361,478.01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1.47%）。

三、备查文件

1、本公告所述控股子公司与金融机构签署的《借款合同》及相应的《保证合同》；

2、本公告所述子公司归还金融机构借款的还款单据。

特此公告。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900� � � �证券简称：现代投资 公告编号：2021-049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

以上股东增持股份达到1%的公告

股东湖南轨道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1年9月28日收到股东湖南轨道

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轨道” ）发来的《关于增持股份的告知函》，获

悉其于2021年6月29日至9月27日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的方式合计增持公司股份

15,178,325股，占公司总股本1%。 本次增持前，湖南轨道持有公司股份121,426,509股，

占公司总股本 8%。 具体增持情况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湖南轨道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长沙市天心区城南西路3号财信大厦24、25楼

权益变动时间 2021年6月29日至2021年9月27日

股票简称 现代投资 股票代码 000900

变动类型（可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增持股数（万股） 增持比例（%）

A股 1517.8325 1%

合 计 1517.8325 1%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可多选）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12142.6509 8 13660.4834 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2142.6509 8 13660.4834 9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

向、计划

是□ 否√

如是，请说明承诺、意向、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法》《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

定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存

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湖南轨道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9月28日


